尤溪县2026年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

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促进农产品加工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农产发〔2024〕2号)精神，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实现集聚化布局、标准化生产、高端化升级、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根据相关资金管理办法，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聚焦我县食用菌、果蔬、粮油、茶叶和中药材等特色优势农产品，新建或改扩建特色农产品产地加工中心、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不少于2个，改善我县农产品产地加工设施设备条件，推进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推动特色农产品加工做强做优、提档升级，有效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就业增收。

二、资金使用

（一）补助对象。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以下简称“补助主体”)。

（二）补助方式及范围。采取“先建后补”方式，对2025年1月1日以来至2026年4月底前新建、改(扩)建，且未获省级及省级以上财政补助的冷藏保鲜设施及产地加工项目的建设主体进行补助。

（三）补助标准。财政资金补助以项目不超过总投资的50%进行补助,其中冷藏保鲜设施以工程结算金额为依据，产地加工设备以实际购买金额为依据，单个主体补助总额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若申报确认补助金额超过上级下达我县补助总额100万元时，单个项目补助额不超过10万元的予以全额补助，其余项目按权重分配补助资金。

三、建设内容

重点支持我县大食物观中涉及且联农带农效果显著的食用菌、果蔬、粮油、茶叶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鼓励优先支持产地加工全链条提升项目。
（一）果蔬菌加工。针对水果、蔬菜、食用菌等农产品，发展预冷、保鲜、冷冻、杀菌、消毒、切分、清洗、分级、分割、无损检测、包装等保鲜设施，采后处理和商品化处理配套设施设备，提升标准化加工处理能力，实现减损增效。

（二）茶叶、中药材加工。针对茶叶、中药材，发展产地烘干、贮藏、分割、调理加工、检测、包装等设施设备，提升产地机械化数字化设施设备水平。

（三）粮油加工。针对粮食、油料、薯类农产品，优化清选、烘干、储藏、脱壳、去杂磨制、切制成型等加工设施设备配置及绿色能源，检测等技术应用，保障粮食油料生产抗灾减灾及节粮减损，提升商品化水平，实现保质增值。

（四）食品及综合利用加工。积极发展果、蔬、菌等食用类农产品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新建、改(扩)建发酵压榨，果脯果汁、冻干、低温油炸、副产品综合利用等农产品产地特色加工设施，延伸产业链。

四、项目实施程序

（一）项目储备

根据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5年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需求摸底工作的通知》要求，2025年7月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项目征集，经营主体自主申报、乡镇推荐、业务部门初审、省市主管部门审定，确定尤溪永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经营主体列入2026年省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库（见附件1）。补助资金下达后，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人员对入库建设主体进行现场再核实，福建山里陈酒业有限公司、福建佳优汇食品有限公司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设任务，不列入本次中央衔接资金补助范围。

（二）项目申报

本实施方案补助主体原则上为列入2026年省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库的经营主体，经营主体根据本实施方案要求，填写《尤溪县2026年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申报书》（附件2），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书面材料一式四份，并随附相关电子版资料报送至局农产品加工指导站。申报截止日期为2026年3月25日，逾期未报，视同放弃。补助主体要求：

1.加工产业基础扎实。农产品区域特色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好，且申报期间正常经营的主体。

2.联农带农机制紧密。补助主体原则上有较强的联农带农能力，能够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连接关系，有效吸纳当地群众发展产业，增加就业，带动农户不少于3户。

3.补助主体信誉良好。项目补助主体经营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和环保责任事故及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三）项目评审

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申报项目中的可行性、必要性、合规性等内容进行审查，确定拟支持项目。

（四）项目实施

经评审符合补助条件的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工作人员审核确认项目建设主体，并出具批复文件。

（五）项目公示  

县农业农村局将根据项目实施的不同阶段，分别在政府门户网站对本实施方案、项目批复情况及审核验收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项目，将及时按实际情况予以补助；若有异议，则需对项目重新核实或调整。
（六）项目验收

项目建设完成后，由项目主体提交验收申请，县农业农村局需在15日内组织相关人员开展验收工作，验收采取申报材料形式审查、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验收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尤溪县2026年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申报书；

2.专项审计报告；

3.加工设施设备建设项目须提供施工（采购）合同、大额（单台5万元以上）设备询价书、转账凭证、发票（完税金额不低于财政补助金额）等有效凭证及影像等其他相关资料；冷藏冷库建设项目须提供设计施工单位相关资质证明、建设合同、竣工图纸、主要材料第三方检测报告、压缩机和冷凝机组生产许可证或检测报告转账凭证、发票（完税金额不低于财政补助金额）等有效凭证及影像等其他相关资料；

4.尤溪县财政衔接资金项目联农带农情况表；
5.企业工商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征信证明。

项目申报材料需装订成册，并附目录列明内容。书面材料一式四份，同时随附相关电子版资料。

资金监管

补助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要从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库选择，县级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要加强资金监管，加快资金拨付。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套补或骗补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附件：1.《2026年农产品加工提升工程储备项目表》

2.《尤溪县2026年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

申报书》

3.《尤溪县2026年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资金申请表》

附件1

2026年农产品加工提升工程储备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加工

品类
	建设情况
	建设内容
	总投资
	补助金额（≤50%）

	1
	福建山里陈酒业有限公司
	洋中镇洋中村
	食用菌、粮油
	未采购
	购置银耳前处理设备、蒸煮机、发酵罐、杀菌罐、压榨设备、过滤设备、灌装流水线、封口机、包装机、贴标机、喷码机、空压机等，及色谱仪、分光光度计等检测设备。
	100
	50

	2
	尤溪永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西滨镇过溪村
	水果
	已建成
	新建李果、杨梅腌渍池5个，配套打皮机、清洗机、输送带、不锈钢烤架托盘等加工设备
	300
	150

	3
	尤溪县洋中镇老友家庭农场
	洋中镇洋中村
	水果
	设备已采购，冷库未建设
	高温冷藏库700立方米， 柑橘加工设备包含：清洗+保鲜+分选机 （型号GGFX-JS）、柑橘套袋保鲜设备1套（型号HMD-H320）），预计可实现日产 15-20吨柑橘作业入库
	72
	36

	4
	尤溪县佳优汇食品有限公司
	红土地大道58号
	蔬菜、食用菌
	未建设
	冷藏库
	161
	80.5

	5
	尤溪县畲家情农业专业合作社
	西滨镇后坪村
	蔬菜
	已建成
	烘干设备购置：购置自动智能黄花菜烘干机2台，用于鲜菜脱水加工，日处理能力1500公斤
	6.66
	3.33

	合计
	
	
	
	
	
	639.66
	319.83


附件2

尤溪县2026年农产品加工

提升工程项目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申报部门： 

 项目申报时间：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属性

(相应栏打勾)
	□农业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村集体经济组织      □其他：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负责人姓名
	
	电话
	
	手机
	

	联系人：姓名、电话
	

	单位概况
	

	所获（政府、部门）荣誉情况
	

	备注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2.项目属性
	  ○新建 ○扩建 ○改建 ○其他

	3.建设地点
	
	4.项目总投资（万元）
	

	5.补助环节相关投资（万元）
	
	6.申请补助金额（万元）
	

	7.2026年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8.补助环节相关投资估算（万元）
	项目估算名称
	估算金额（万元）
	备注

	
	
	
	

	
	
	
	

	
	
	
	

	9.联农带农情况
	

	10.项目预计成效（限200字）
	

	11.项目实施单位及负责人签署意见
	（我单位承诺项目未多头申报、征信良好、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和环保责任事故、无违法违规经济行为）

                     项目实施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12.乡镇意见
	意见：

乡镇主要领导签名或盖章：

乡镇人民政府盖章：


 附件3

尤溪县2026年农产品产地加工提升工程项目资金申请表（一式四份）

申请单位：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拨款

内容
	补助内容
	建设规模
	申请补助金额
	本次拨款金额

	
	
	
	
	

	所附凭证
	收款单据1份、其他附件    份。

	申请单位
	户名:                          开户银行：                   账户：

	备注
	资金补助依据：闽财农指〔2025〕97号、尤农〔2026〕14号

	申请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审核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县财政局审核意见：

审核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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